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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 LOF)（以下简称“本基金” ）

根据2010年4月1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LOF）募集的批复》（证监许可 [� 2010� ]� 479�号文》核准进行募

集。 本基金基金合同于2010年9月30日起生效，自该日起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

本基金。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申购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招募说明书。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本摘要根据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编写，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基金合同

是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 基金投资人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

份额，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的当事人，其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

即表明其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并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运作办法》、基

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基金投资人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的

权利和义务，应详细查阅基金合同。

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招募说明书已经本基金托管人复核。 本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为2019

年3月30日,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2018年12月31日，特别事项注明除

外。

一、基金名称

本基金名称：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 LOF)

二、基金的类型

上市契约型开放式，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三、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进行被动式指数化投资， 通过严格的投资纪律约束和数量化的风险管

理手段， 力争控制本基金的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之间的日平均跟踪误差小

于0.3%，年跟踪误差不超过4%，以实现对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的有效跟踪，给投资者

提供一个投资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的有效投资工具。

四、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备选股、同一标的指数的ETF、以及依法发行

或上市的其他股票、固定收益类证券、现金、短期金融工具、同一标的指数的股指期

货、权证和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如果法律法规或

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

入本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组合中成份股及备选股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90%； 权证市

值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3%；现金及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

产净值的5%，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因基金规模或市场变化等因素导致本基金投资组合不符合上述规定的， 基金

管理人将在合理期限内调整至符合上述规定。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五、基金的投资策略

（一） 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被动式指数基金， 按照成份股在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中的基准权重构

建指数化投资组合。 当预期成份股发生调整和成份股发生配股、增发、分红等行为

时，以及因基金的申购和赎回对本基金跟踪标的指数的效果可能带来影响时，基金

经理会对投资组合进行适当调整，以使跟踪误差控制在限定的范围之内。

本基金可以投资于同一标的指数的ETF， 基金管理人可在香港恒生国企指数

成份股和同一标的指数的ETF之间选择较优的方式实施组合构建， 以达到节约成

本和更好地跟踪标的指数的目的。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基金合同生效后6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

合同的有关约定。

1、资产配置策略

作为被动式指数基金，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成份股和备选成

份股。 本基金将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投资于金融衍生产品，以保证对标的指数的

有效跟踪。

2、股票组合构建

（1）股票投资原则：

本基金原则上通过指数复制法进行被动式指数化投资， 根据恒生中国企业指

数成份股的基准权重构造股票指数化投资组合。

（2）股票组合构建方法：

本基金原则上采用指数复制法， 按照成份股在基准指数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中

的基准权重构建股票投资组合。 如有(a)因受股票停牌的限制、股票流动性等其他市

场因素，使基金管理人无法依指数权重购买某成份股，或(b)预期标的指数的成份股

即将调整，或(c)其他影响指数复制的因素，基金经理可以根据市场情况，结合经验

判断，对本基金资产进行适当调整，以期在规定的风险承受限度之内，获得更接近

基准指数的收益率。

（3）本基金投资ETF主要基于以下策略：（a）根据ETF的折溢价情况，在标的

指数成份股和ETF之间选择较优的方式实施组合构建；（b）根据ETF折溢价情况，

参与ETF套利，以增加基金投资收益；（c）日常基金申购赎回通过ETF构造投资组

合，以避免申购赎回而导致的成份股频繁交易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和交易冲击。

（4）金融衍生产品投资

本基金部分投资于金融衍生产品，以降低跟踪成本和提高投资管理效率。

本基金将以投资组合避险或有效管理为目标， 在基金风险承受能力许可的范

围内，本着谨慎原则，适度参与金融衍生产品投资。 投资策略主要包括：利用汇率衍

生产品，以降低基金汇率风险；利用指数衍生产品，以应对申购赎回对基金跟踪效

果的影响和提高投资管理效率；等等。

此外，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本基金还可进行证券借贷交易、回

购交易等投资，以增加投资收益。 未来，随着全球证券市场投资工具的发展和丰富，

基金可相应调整和更新相关投资策略，并按照相关规定发布临时公告。

（二） 投资管理体制

本基金投资实行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

1、投资决策委员会

负责本基金的整体战略和原则审定；审定基金季度投资检讨报告；决定基金禁

止的投资事项等。

2、定量策略小组

跟踪并研究标的指数资料信息，计算标的指数的成份股基准权重、预测成份股

调整清单，为本基金投资管理提供基础数据支持；根据基金投资组合与标的指数的

权重差异提出投资组合调整建议；定期提供基金风险控制报告和绩效评估报告；基

金经理提出的其他技术需求支持。

3、基金经理

在定量策略小组的技术支持下，负责基金投资组合的构建与日常管理。

（三） 投资程序

1、投资分析

定量策略小组根据标的指数的相关资料和数据， 利用数量模型进行历史模拟

和风险测算；行业分析师对标的指数成份股的基本面情况进行实时跟踪，对基本面

恶化的上市公司提供及时的风险分析报告，在此基础上形成投资组合调整建议

在投资组合调整建议的基础上，基金经理结合本基金的投资总体目标和原则，

以及本基金投资组合状况，确定投资组合调整方案。

投资决策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审定基金经理提交的投资检讨报告，并提出指

导性意见。

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指导性意见， 在基金经理的权限内管理投资

组合。 对超出基金经理权限的投资指令须报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批准。

2、资产配置

本基金采取自上而下的资产配置策略， 首先确定基金资产在不同资产类别之

间的配置比例，然后再分别确定下一层次股票资产和现金资产的配置。

本基金投资组合中成份股及备选股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90%； 权证市

值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3%；现金及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

产净值的5%，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因基金规模或市场变化等因素导致本基金投资组合不符合上述规定的， 基金

管理人将在合理期限内调整至符合上述规定。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为尽可能降低本基金的跟踪误差， 本基金在保证应对基金赎回和日常投资管

理所必须的流动性需求的前提下，将尽量降低现金资产的持有比例。

3、组合构建

在股票资产配置上，本基金首先按照基准指数的行业权重，确定各行业的资产

配置比例，然后按照行业内各个股的成份股权重，确定各个股的资产配置比例。 对

于因股票停牌、流动性和其他因素而无法投资的个股，本基金将尽量用本行业的个

股或个股组合进行替代， 以保证各行业的资产配置比例和基准指数的行业权重保

持一致。 如有(a)因受股票停牌的限制、股票流动性等其他市场因素，使基金管理人

人无法依指数权重购买某成份股，或(b)预期标的指数的成份股即将调整，或(c)其他

影响指数复制的因素，基金经理可以根据市场情况，结合经验判断，对本基金资产

进行适当调整，以期在规定的风险承受限度之内，获得更接近基准指数的收益率。

4、交易执行

基金经理在定量策略小组和行业分析师报告的基础上， 结合市场情况和本基

金的风险状况，进行投资组合的日常管理，向基金交易部下达投资指令。

基金交易部执行投资指令的同时对交易执行情况进行监控， 并将最终的完成

情况及时向基金经理汇报。

基金经理交易结果进行评估并形成报告。

5、风险绩效评估

本基金的投资评价指标有两个：跟踪误差和累计偏差。 跟踪误差衡量本基金与

标的指数的拟合偏离程度， 力争控制本基金的净值增长率与基准指数增长率之间

的日平均跟踪误差小于0.3%，年跟踪误差不超过4%；累计偏差是指衡量期间内本

基金相对于标的指数的累计收益率，在相同跟踪误差水平的情况下，累计偏差的正

收益比负收益好。

6、投资组合调整

本基金以拟合基准指数为基本原则， 股票指数化投资组合将根据基准指数成

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调整。 同时，本基金还将根据法律法规中的投资比

例限制、基金合同中的资产配置比例约定、申购赎回情况、新股等因素，对股票指数

化投资组合进行适当调整，以保证基金对基准指数的有效跟踪。

六、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基准为：人民币/港币汇率×恒生中国企业指数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简称“国企指数” 或“H股指数” ，是由香港的恒生指数有

限公司编制和发布的，以所有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H股公司为选股范畴。 指数

是以位列综合市值排名首40位股份所组成之成份股而计算得出的加权平均股价指

数。 该指数的编制目标是反映在香港股票市场上市、具有代表性的中国H股企业股

票价格变动的概貌和运行状况，并能够作为投资业绩的评价标准，为指数化投资及

指数衍生产品创新提供基础条件。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于1994年8月由恒生指数公司推出，现在包括40只市值最大

及成交最活跃并以H股形式在香港上市的中国企业表现。

指数以2000年1月3日为基日，基点为2000点，每季检讨及调整一次。 指数采用

流通市值加权法计算，为避免个别成分股比重过高，经流通调整后，每只成分股的

比重上限将定为10%。每只成分股的已发行股份数量只计算H股部份已发行股份数

量 。

如果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被停止编制及发布， 或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由其他指数

替代（单纯更名除外），或由于指数编制方法等重大变更导致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不

宜继续作为标的指数， 或证券市场上出现其他更合适投资的指数作为本基金的标

的指数，本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审慎性原则，在充分考虑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依

据市场代表性、流动性、与原指数的相关性等诸多因素选择确定新的标的指数,�并

在履行适当程序后，更换本基金的标的指数和投资对象。

七、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采用被动指数化操作的股票型基金， 其预期的风险和收益高于货

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混合型基金，为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高风险、较高收益品

种。 同时，本基金为海外证券投资基金，除了需要承担与国内证券投资基金类似的

市场波动风险之外，本基金还面临汇率风险、香港市场风险等海外市场投资所面临

的特别投资风险。

八、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19年1月

17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报告期末” ），本报告所列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275,911,489.57 94.35

其中：普通股 275,911,489.57 94.35

优先股 - -

存托凭证 - -

房地产信托凭证 - -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其中：远期 - -

期货 - -

期权 - -

权证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买断式回购

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6 货币市场工具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

付金合计

16,101,007.87 5.51

8 其他资产 421,295.99 0.14

9 合计 292,433,793.43 100.00

注：通过沪港通交易机制投资的港股公允价值为246,072.01元，占基金资产净

值的比例为0.08%； 通过深港通交易机制投资的港股公允价值为1,400,612.74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0.48%。

2.�报告期末在各个国家（地区）证券市场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分布

国家（地区） 公允价值（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中国香港 275,911,489.57 94.63

合计 275,911,489.57 94.63

3.�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组合

(1)�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组合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非必需消费品 10,024,108.27 3.44

必需消费品 2,172,537.90 0.75

能源 34,000,681.65 11.66

金融 134,976,600.76 46.29

医疗保健 5,697,858.50 1.95

工业 11,833,904.63 4.06

原材料 3,462,742.40 1.19

房地产 6,891,978.91 2.36

公用事业 7,903,954.87 2.71

通信服务 58,947,121.68 20.22

合计 275,911,489.57 94.63

注：本基金持有的股票及存托凭证采用全球行业分类标准（GICS）进行行业分

类。

(2)�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组合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积极投资股票及存托凭证。

4.�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及存托凭

证投资明细

(1)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

票及存托凭证投资明细

序

号

公司名称

(英文)

公司

名称

(中

文)

证券

代码

所在证

券市场

所属

国家

(地

区)

数量（股）

公允价值

（人民币元）

占基

金资

产净

值比

例

（％）

1

Indus-

trial�＆

Com-

mercial�

Bank�of�

China��

Ltd

工商

银行

139

8�

HK

香港证

券交易

所

中国

香港

5,855,000

28,677,

544.09

9.84

2

Ping�An�

Insur-

ance��

Group�

Co�of�

China�

Ltd

中国

平安

231

8�

HK

香港证

券交易

所

中国

香港

443,000

26,841,

028.89

9.21

3

Tencent�

Hold-

ings��Ltd

腾讯

控股

700�

HK

香港证

券交易

所

中国

香港

93,000

25,586,

792.40

8.78

4

China�

Mobile��

Ltd

中国

移动

941�

HK

香港证

券交易

所

中国

香港

372,500

24,593,

072.08

8.43

5

Bank�of�

China��

Ltd

中国

银行

398

8�

HK

香港证

券交易

所

中国

香港

6,721,000

19,904,

617.88

6.83

6

CNOOC�

Ltd

中国

海洋

石油

883�

HK

香港证

券交易

所

中国

香港

1,083,000

11,481,

987.66

3.94

7

China�

Petroleu

m��＆

Chemi-

cal�Corp

中国

石化

386�

HK

香港证

券交易

所

中国

香港

2,157,600

10,567,

834.18

3.62

8

China�

Life�

Insur-

ance��Co�

Ltd

中国

人寿

262

8�

HK

香港证

券交易

所

中国

香港

629,000

9,170,

799.88

3.15

9

China�

Mer-

chants�

Bank��

Co�Ltd

招商

银行

396

8�

HK

香港证

券交易

所

中国

香港

329,850

8,294,

718.16

2.84

10

PetroChi

na�Co��

Ltd

中国

石油

857�

HK

香港证

券交易

所

中国

香港

1,784,000

7,628,

127.11

2.62

注：（1）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为被动式指数基金，投资组合中

成份股及备选股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90%。 （2）本表所使用的证券代码为

彭博代码。

(2)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

票及存托凭证投资明细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积极投资股票及存托凭证。

5.�报告期末按债券信用等级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债券。

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债券。

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

投资明细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金融衍生品投

资明细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金融衍生品。

9.�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基金投资明细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基金。

10.�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 �声明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是否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

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1）2018年8月1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银反洗罚决字 【2018】1号-5号，于

2018年7月26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中国人寿未按照规定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

记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三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处以30万元罚

款；未按照规定报送大额交易报告或者可疑交易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

钱法》第三十二条第（三）项规定，处以40万元罚款；对中国人寿合计处以70万元

罚款，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三十二条第（二）项和第（三）项规

定，对相关责任人共处以6万元罚款。

2018年5月4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银

监罚决字〔2018〕1号），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控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

则，违规批量转让以个人为借款主体的不良贷款等违规事实，于2018年2月12日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罚款6570万元，没收违法所得3.024万元，罚没合计6573.024万

元。

本 基 金 投 资 于 “CHINA� LIFE� INSURANCE� CO-H（2628.HK）” 、

“CHINA� MERCHANTS� BANK（3968.HK）”的决策程序说明：本基金投资目标

为紧密跟踪业绩比较基准， 追求跟踪偏离度及跟踪误差的最小化，CHINA� LIFE�

INSURANCE� CO-H、CHINA� MERCHANTS� BANK为标的指数的成份股，本基

金投资于 “CHINA� LIFE� INSURANCE� CO-H” 、“CHINA� MERCHANTS�

BANK” 股票的决策流程，符合公司投资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2）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其他八名证券发行主体无被监管

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2)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 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

票。

(3)�其他资产构成

序

号

名称 金额（人民币元）

1 存出保证金 51,365.77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2,107.26

4 应收利息 2,092.50

5 应收申购款 365,730.46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421,295.99

(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①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末，本基金指数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②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积极投资股票及存托凭证。

九、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

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一）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③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基金合

同生效日

至 2010

年12月31

日

-9.96% 0.98% 0.71% 1.39% -10.67% -0.41%

2011年 -23.03% 1.86% -25.41% 1.95% 2.38% -0.09%

2012�年 15.44% 1.22% 15.11% 1.30% 0.33% -0.08%

2013年 -6.00% 1.30% -8.29% 1.39% 2.29% -0.09%

2014年 14.88% 1.11% 11.18% 1.18% 3.70% -0.07%

2015年 -19.79% 1.63% -14.39% 1.79% -5.40% -0.16%

2016年 3.56% 1.32% 3.83% 1.42% -0.27% -0.10%

2017年 16.78% 0.92% 16.47% 0.96% 0.31% -0.04%

2018年 -8.52% 1.28% -9.36% 1.37% 0.84% -0.09%

（二）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图：嘉实H股指数（QDII-LOF）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2010年9月30日至2018年12月31日）

注：按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6个月内为

建仓期。 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的各项投资比例符合基金合同（十四（二）投资范围

和（六）1、组合投资比例限制）的有关约定。

十、基金管理人

（一） 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53层09-11单元

办公地址 北京市建国门北大街8号华润大厦8层

法定代表人 赵学军

成立日期 1999年3月25日

注册资本 1.5�亿元

股权结构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40%，德意志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

司30%，立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30%。

存续期间 持续经营

电话 （010）65215588

传真 （010）65185678

联系人 胡勇钦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1999]5号文批准，于1999年3

月25日成立，是中国第一批基金管理公司之一，是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 公司注

册地上海，总部设在北京并设深圳、成都、杭州、青岛、南京、福州、广州、北京怀柔、

武汉分公司。 公司获得首批全国社保基金、企业年金投资管理人、QDII资格和特定

资产管理业务资格。

（二） 主要人员情况

1、基金管理人董事,监事,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牛成立先生，联席董事长，经济学硕士，中共党员。 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

融机构监管司副处长、处长；中国银行厦门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挂职）；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银监会）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部处长；银监会新疆监管

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银监会银行监管四部副主任；银监会黑龙江监管局党委书记、

局长；银监会融资性担保业务工作部（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主任；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总裁。 现任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兼任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赵学军先生，董事长，党委书记，经济学博士。 曾就职于天津通信广播公司电视

设计所、外经贸部中国仪器进出口总公司、北京商品交易所、天津纺织原材料交易

所、商鼎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北京证券有限公司、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00年10

月至2017年12月任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2017年12月起任公司董

事长。

朱蕾女士，董事，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 曾任保监会财会部资金运用处主任科

员；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部高级经理；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秘兼发展战

略官；现任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助理兼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兼任中诚国际资

本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前海中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高峰先生，董事，美国籍，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博士。 曾任所罗门兄弟公

司利息衍生品副总裁，美国友邦金融产品集团结构产品部副总裁。自1996年加入德

意志银行以来，曾任德意志银行（纽约、香港、新加坡）董事、全球市场部中国区主

管、上海分行行长，2008年至今任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德意志银行集

团中国区总经理。

Jonathan� Paul� Eilbeck先生，董事，英国籍，南安普顿大学学士学位。 曾任

Sena� Consulting公司咨询顾问，JP� Morgan固定收益亚太区CFO、COO，JP�

Morgan� Chase固定收益亚太区CFO、COO，德意志银行资产与财富管理全球首席

运营官。 2008年至今任德意志银行资产管理全球首席运营官。

韩家乐先生，董事，199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1990年

2月至2000年5月任海问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1994年至今， 任北京德恒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01年11月至今，任立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经雷先生，董事、总经理，金融学、会计学专业本科学历，工商管理学学士学位，

特许金融分析师（CFA）。 1998年到2008年在美国国际集团（AIG）国际投资公司

美国纽约总部担任研究投资工作。 2008年到2013年历任友邦保险中国区资产管理

中心副总监，首席投资总监及资产管理中心负责人。2013年10月至今就职于嘉实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董事总经理（MD）、机构投资和固定收益业务首席投资官；

2018年3月起任公司总经理。

王巍先生，独立董事，美国福特姆大学文理学院国际金融专业博士。 曾任职于

中国建设银行辽宁分行。 曾任中国银行总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美国化学

银行分析师，美国世界银行顾问，中国南方证券有限公司副总裁，万盟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 2004至今任万盟并购集团董事长。

汤欣先生，独立董事，中共党员，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商

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清华法学》副主编，汤姆森路透集团“中国商法” 丛书编辑咨

询委员会成员。 曾兼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一、二届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委

员，现兼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委员、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独立董事委员会首

任主任。

王瑞华先生，独立董事，管理学博士，会计学教授，注册会计师，中共党员。 曾任

中央财经大学财务会计教研室主任、研究生部副主任。2012年12月起担任中央财经

大学商学院院长兼MBA教育中心主任。

张树忠先生，监事长，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曾任华夏证券公司

投资银行部总经理、研究发展部总经理；光大证券公司总裁助理、北方总部总经理、

资产管理总监；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经理；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首席投资执行官；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 现任中

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兼任中诚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董事

长。

穆群先生，监事，经济师，硕士研究生。 曾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助教，长安信息

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北京德恒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主管。 2001年

11月至今任立信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龚康先生，监事，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 2005年9月至今就职于嘉实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历任人力资源高级经理、副总监、总监。

曾宪政先生，监事，法学硕士。 1999年7月至2003年10月就职于首钢集团，2003

年10月至2008年6月，为国浩律师集团（北京）事务所证券部律师。 2008年7月至

今，就职于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法律稽核部、法律部，现任法律部总监。

宋振茹女士，副总经理，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经济师。 1981年6月至1996年

10月任职于中办警卫局。 1996年11月至1998年7月于中国银行海外行管理部任副

处长。1998年7月至1999年3月任博时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助理。 1999年3月至今任

职于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督察员和公司副总经理。

李松林先生,�副总经理，工商管理硕士。 历任国元证券深圳证券部信息总监，

南方证券金通证券部总经理助理，南方基金运作部副总监，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王炜女士，督察长，中共党员，法学硕士。 曾就职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北京

市陆通联合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智浩律师事务所、新华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曾任嘉

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法律部总监。

2、基金经理

（1）现任基金经理

高峰先生，硕士研究生，4年证券从业经历，具有基金从业资格，北京大学金融

学硕士，特许金融分析师（CFA）。 曾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市场部外

汇及衍生品交易员。 2015年加入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指数投资部，现任指数投资

部基金经理。 2019年4月2日至今任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LOF）基金经理、2019年4月2日至今任嘉实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何如女士，硕士研究生，13年证券从业经历，具有基金从业资格，加拿大籍。 曾

任职于IA克莱灵顿投资管理公司(IA-Clarington� Investments� Inc� )、富兰克林

坦普顿投资管理公司(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s� Corp.)。2007年6月加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先后任职于产品管理部、指数投资部，现任指数投资部副

总监、基金经理。 2014年5月9日至2016年3月24日任嘉实中创4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经理、2014年5月9日至2016年3月24日任中创4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16年1月5日至2017年12月26日任嘉实

深证基本面12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经理、2016年1月5

日至2017年12月26日任深证基本面12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2017年6月29日至2019年3月30日任嘉实富时中国A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经理、2017年7月3日至2019年3月30日任嘉实富时中国

A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17年7月14日至2019年4月2日

任嘉实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14年6月13日至今任嘉

实中证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14年6月13日至今任

嘉实中证主要消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14年6月20日至今

任嘉实中证金融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15年8月6日至

今任嘉实中证金融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经理、2016

年1月5日至今任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经理、2016年1月5日至今任嘉

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LOF）基金经理、2016年1月

5日至今任嘉实中证锐联基本面5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经理、2016年1月

5日至今任嘉实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经理、2016

年1月5日至今任嘉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16年1

月5日至今任嘉实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16年1月5

日至今任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基金经理。

（2）历任基金经理

张宏民先生，管理时间为2010年9月30日至2013年1月25日；杨阳先生，管理时

间为2013年1月25日至2014年3月11日；杨宇先生，管理时间为2014年3月11日至

2016年1月5日；陈正宪先生，管理时间为2016年1月5日至2019年4月2日。

3、海外投资决策委员会

海外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嘉实国际行政总裁James� Sun，嘉实国际首

席投资官 Thomas� Kwan， 资深基金经理Yi� Qian� Jiang、June� Chua、Yannan�

Chenye、Robert� Chen、Ching-Yin� Fung、信用研究Anthony� Lee，风险管理部

Kiana� Yu

4、上述人员之间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十一、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建设银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1号院1号楼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成立时间：2004年09月17日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亿壹仟零玖拾柒万柒仟肆佰捌拾陆元整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基金托管资格批文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1998]12号

联系人：田 青

联系电话：(010)6759� 5096

中国建设银行成立于1954年10月，是一家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大型股份制商

业银行，总部设在北京。 本行于2005年10月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

939)，于2007年9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601939)。

2018年6月末，本集团资产总额228,051.82亿元，较上年末增加6,807.99亿元，

增幅3.08%。 上半年，本集团盈利平稳增长，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加93.27亿元至

1,814.20亿元，增幅5.42%；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84.56亿元至1,474.65亿元，增

幅6.08%。

2017年，本集团先后荣获香港《亚洲货币》“2017年中国最佳银行” ，美国《环

球金融》“2017最佳转型银行” 、 新加坡《亚洲银行家》“2017年中国最佳数字银

行” 、“2017年中国最佳大型零售银行奖” 、《银行家》“2017最佳金融创新奖” 及

中国银行业协会“年度最具社会责任金融机构” 等多项重要奖项。 本集团在英国

《银行家》“2017全球银行1000强” 中列第2位；在美国《财富》“2017年世界500

强排行榜” 中列第28名。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设资产托管业务部，下设综合与合规管理处、基金市场处、

证券保险资产市场处、理财信托股权市场处、QFII托管处、养老金托管处、清算处、

核算处、跨境托管运营处、监督稽核处等10个职能处室，在安徽合肥设有托管运营

中心，在上海设有托管运营中心上海分中心，共有员工315余人。 自2007年起，托管

部连续聘请外部会计师事务所对托管业务进行内部控制审计， 并已经成为常规化

的内控工作手段。

2、主要人员情况

纪伟，资产托管业务部总经理，曾先后在中国建设银行南通分行、总行计划财

务部、信贷经营部任职，并在总行公司业务部、投资托管业务部、授信审批部担任领

导职务。 其拥有八年托管从业经历，熟悉各项托管业务，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

务管理经验。

龚毅，资产托管业务部资深经理（专业技术一级），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北

京市分行国际部、 营业部并担任副行长， 长期从事信贷业务和集团客户业务等工

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黄秀莲，资产托管业务部资深经理（专业技术一级），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

总行会计部， 长期从事托管业务管理等工作， 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

验。

郑绍平，资产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总行投资部、委托

代理部、战略客户部，长期从事客户服务、信贷业务管理等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

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原玎，资产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国际业务部，长

期从事海外机构及海外业务管理、境内外汇业务管理、国外金融机构客户营销拓展

等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3、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作为国内首批开办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的商业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一直秉

持“以客户为中心” 的经营理念，不断加强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严格履行托管人

的各项职责，切实维护资产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为资产委托人提供高质量的托管服

务。 经过多年稳步发展，中国建设银行托管资产规模不断扩大，托管业务品种不断

增加，已形成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保险资金、基本养老个人账户、(R)QFII、

(R)QDII、企业年金等产品在内的托管业务体系，是目前国内托管业务品种最齐全

的商业银行之一。截至2018年二季度末，中国建设银行已托管857只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专业高效的托管服务能力和业务水平，赢得了业内的高度认同。 中国

建设银行先后9次获得《全球托管人》“中国最佳托管银行” 、4次获得《财资》“中

国最佳次托管银行” 、连续5年获得中债登“优秀资产托管机构” 等奖项，并在2016

年被《环球金融》评为中国市场唯一一家“最佳托管银行” 、在2017年荣获《亚洲

银行家》“最佳托管系统实施奖” 。

（二）基金托管人的内部控制制度

1、内部控制目标

作为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托管业务的法律法规、行业

监管规章和本行内有关管理规定，守法经营、规范运作、严格监察，确保业务的稳健

运行，保证基金财产的安全完整，确保有关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保护基金

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2、内部控制组织结构

中国建设银行设有风险与内控管理委员会， 负责全行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工

作，对托管业务风险控制工作进行检查指导。 资产托管业务部配备了专职内控合规

人员负责托管业务的内控合规工作，具有独立行使内控合规工作职权和能力。

3、内部控制制度及措施

资产托管业务部具备系统、完善的制度控制体系，建立了管理制度、控制制度、

岗位职责、业务操作流程，可以保证托管业务的规范操作和顺利进行；业务人员具

备从业资格；业务管理严格实行复核、审核、检查制度，授权工作实行集中控制，业

务印章按规程保管、存放、使用，账户资料严格保管，制约机制严格有效；业务操作

区专门设置，封闭管理，实施音像监控；业务信息由专职信息披露人负责，防止泄

密；业务实现自动化操作，防止人为事故的发生，技术系统完整、独立。

（三）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运作基金进行监督的方法和程序

1、监督方法

依照《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监督所托管基金的投资运

作。 利用自行开发的“新一代托管应用监督子系统” ，严格按照现行法律法规以及

基金合同规定，对基金管理人运作基金的投资比例、投资范围、投资组合等情况进

行监督。 在日常为基金投资运作所提供的基金清算和核算服务环节中，对基金管理

人发送的投资指令、基金管理人对各基金费用的提取与开支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2、监督流程

（1）每工作日按时通过新一代托管应用监督子系统，对各基金投资运作比例

控制等情况进行监控，如发现投资异常情况，向基金管理人进行风险提示，与基金

管理人进行情况核实，督促其纠正，如有重大异常事项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

（2）收到基金管理人的划款指令后，对指令要素等内容进行核查。

（3）通过技术或非技术手段发现基金涉嫌违规交易，电话或书面要求基金管

理人进行解释或举证，如有必要将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

十二、境外资产托管人

（一） 境外托管人的基本情况

名称：道富银行 State� Street� Bank� and� Trust� Company

注册地址：One� Lincoln� Street,� Boston,� Massachusetts� 02111,� United�

States

办公地址：One� Lincoln� Street,� Boston,� Massachusetts� 02111,� United�

States

法定代表人：Joseph� L.� Hooley

成立时间：1891年4月13日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截止到2018年6月30日） 所有者权益 （Shareholders’

Equity）:� 225.71亿美元

（二） 托管资产规模、国际信用评级和托管业务

道富银行的全球托管业务由美国道富集团全资拥有。道富银行始创于1891年，

自1924年成为美国第一个共同基金的托管人后， 道富银行已成为一家具有领导地

位的国际托管银行。 截至2018年6月30日，托管和行政管理资产总额已达到33.867

万亿美元，一级资本比率为15.7� %。 道富银行长期存款信用评级为AA-（标准普

尓）及Aa1（穆迪投资）。道富银行在全球30多个国家或地区设有办事处，截至2018

年3月31日道富拥有3万7千名富有经验的员工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托管服务，包括

全球托管、基金会计、绩效评估、投资纲领监察报告、外汇交易、证券出借、基金转换

管理、受托人和注册登记等服务。

（三） 境外托管人的职责

1、安全保管受托财产；

2、计算境外受托资产的资产净值；

3、按照相关合同的约定，及时办理受托资产的清算、交割事宜；

4、按照相关合同的约定和所适用国家、地区法律法规的规定，开设受托资产的

资金账户以及证券账户；

5、按照相关合同的约定，提供与受托资产业务活动有关的会计记录、交易信

息；

6、保存受托资产托管业务活动的记录、账册以及其他相关资料；

7、其他由基金托管人委托其履行的职责。

十三、相关服务机构

（一） 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1、直销机构

（1）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南大街7号北京万豪中心D座12层

电话 （010）65215588 传真 （010）65215577

联系人 赵佳

（2）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53层09-11

单元

电话 （021）38789658 传真 （021）68880023

联系人 邵琦

（3）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办公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177号中海国际中心A座2单元21层

04-05单元

电话 （028）86202100 传真 （028）86202100

联系人 王启明

（4）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1号太平金融大厦16层

电话 0755-84362200 传真 （0755）25870663

联系人 陈寒梦

（5）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办公地址 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6�号华润大厦3101�室

电话 （0532）66777997 传真 （0532）66777676

联系人 胡洪峰

（6）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钱江路1366�号万象城2�幢1001A�

室

电话 （0571）88061392 传真 （0571）88021391

联系人 王振

（7）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137号信合广场801A单元

电话 （0591）88013670 传真 （0591）88013670

联系人 吴志锋

（8）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办公地址 南京市白下区中山东路288号新世纪广场A座4202室

电话 （025）66671118 传真 （025）66671100

联系人 徐莉莉

（9）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50层05-06A单

元

电话 （020）88832125 传真 （020）81552120

联系人 周炜

2、场外代销机构

序号 代销机构名称 代销机构信息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

号

联系人:杨菲

传真:010-66107914

客服电话:95588

网 址 :http://www.icbc.com.cn,

http://www.icbc-ltd.com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8

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九层

法定代表人:周慕冰

电话:(010)85108227

传真:(010)85109219

客服电话:95599

网址:http://www.abchina.com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中国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1号

法定代表人:陈四清

电话:(010)66596688

传真:(010)66594946

客服电话:95566

网址:http://www.boc.cn

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1号

院1号楼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客服电话:95533

网址:http://www.ccb.cn

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88

号

法定代表人:彭纯

联系人:王菁

电话:021－58781234

传真:021－58408483

客服电话:95559

网址:http://www.bankcomm.com

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

号

法定代表人:李庆萍

联系人:丰靖

客服电话:95558

网址:http://www.citicbank.com

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12号

法定代表人:高国富

联系人:高天、虞谷云

电话:(021)61618888

传真:(021)63604199

客服电话:95528

网址:http://www.spdb.com.cn

8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

中国光大中心

法定代表人:李晓鹏

联系人:朱红

电话:（010）63636153

传真:010-63639709

客服电话:95595

网址:http://www.cebbank.com

9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办公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

街2号民生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洪崎

联系人:王志刚

电话:(010)58560666

客服电话:95568

网址:http://www.cmbc.com.cn

1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2

号华夏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民吉

联系人:郑鹏

电话:010-85238667

传真:010-85238680

客服电话:95577

网 址 :http://www.hxb.com.cn；

http://www.95577.com.cn

1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东路5047号

法定代表人:谢永林

联系人:张青

电话:0755-22166118

传真:0755-82080406

客服电话:95511-3或95501

网 址 :http://www.bank.pingan.

com

1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

345号

法定代表人:陆华裕

联系人:胡技勋

电话:（0574）89068340

传真:（0574）87050024

客服电话:96528，962528上海、 北京

地区

网址:http://www.nbcb.com.cn

13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8号

16层

法定代表人:冀光恒

联系人:施传荣

电话:021-38523692

传真:021-50105124

客服电话:(021)962999

网址:http://www.srcb.com

14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6

号3号楼

法定代表人:郭少泉

联系人:徐伟静

电话:0532-68629925

传真:0532-68629939

客服电话:96588(青岛)、4006696588

(全国)

网址:http://www.qdccb.com/

15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88号

法定代表人:沈仁康

联系人:唐燕

电话:（0571）87659056

传真:（0571）87659554

客服电话:95527

网址:http://www.czbank.com

16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体育路21

号

法定代表人:卢国锋

联系人:吴照群

电话:(0769)22119061

传真:(0769)22117730

客服电话:4001196228

网址 :http://www.dongguanbank.

cn/

17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46号

法定代表人:陈震山

联系人:严峻

电话:(0571)85108309

传真:(0571)85108309

客服电话:400-888-8508

网址:http://www.hzbank.com.cn

(下转B104版)


